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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株洲市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体广新局、云龙示范区社会事业部：

《株洲市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方案》已经局党组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株洲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7年6月5日  

株洲市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

实施方案
                                     

为加快各级文化馆（站）之间资源整合，促进互联互通，扎实推进我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根据《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湘文公共【2017】63号）和《株洲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规划（2015-2017）》（株政办发【2015】103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按照“中心馆+总馆+分馆+服务点”的基本架构，以现代网络通信技术为依托，建成以“株洲市群众艺术馆（文化馆）为中心馆，县（市）区文化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其他各类型文化馆（室）——包括各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社会艺术培训机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文体活动室、民营文化场所等为服务点”的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建设富强美丽幸福新株洲提供文化支撑。
   （二）具体目标

 1、共建、共享各类型文化资源，激活我市现有文化资源存量，实现全市文化馆各类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共享。

 2、建立艺术培训服务平台。在全市范围内实现“菜单式”培训和“超市化”服务，提高文化馆配套服务效能和服务覆盖率,推动全民艺术普及。

 3、建立文化志愿者交流、展示服务中心，实施网格化管理，实现文化志愿者管理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

 4、到2018年，全市文化馆分馆、服务点总量达到50个以上；到2020年，在全市建成功能完善、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

    三、基本原则
（一）合理布局原则。根据人口规模（3—5万人）和服务半径，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合理设置服务网点。

（二）集中管理原则。中心馆为全市文化馆业务管理中心，建立集中管理平台，各总馆和分馆采用中心馆认可的业务管理系统，通过技术手段，确保区域间网络数据、市民及各项业务工作无缝对接。

（三）资源共享原则。各总分馆需将师资人员的信息录入总分馆管理系统分编加工。各县市区总分馆间实现统一调配、资源共享。中心馆根据各馆需求提供相关服务。建设株洲市数字文化馆，资源向各总分馆免费提供。

 （四）规范统一原则。规范总分馆体系标识，统一管理制度，并悬挂上墙，辖区内新建分馆保持装修格调基本一致。各分馆统一使用“XX文化馆XX分馆”名称，服务点统一使用“XX文化馆XX服务点”名称；县（市）区文化馆统一加挂“株洲市文化馆XX分馆”标牌。

  四、组织实施
     按照政府主导、统一组织、经费分担、分步实施的要求，大力推动市文化馆总分馆建设。

1、提出申请：由各乡镇（街道、社区）向各县（市）区文化馆提出申请。分馆基本要求：面积达到300㎡以上、功能用房齐备、有专门人员。社会艺术培训机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民营文化场所向中心馆提出申请。服务点的基本要求：面积达200㎡以上，有培训教室，有专门人员。分馆建成后，中心馆、各县市区总馆可为分馆提供各类文化资源（联系人：汪湛 28686201 15386230998）；

    2、现场考察：中心馆负责考察直属分馆及服务点的服务条件；各县市区总馆负责现场考察所辖分馆及服务点的服务条件；

    3、签订协议：中心馆与直属服务点签订合作协议；

    4、人员培训：由中心馆统一组织对总分馆服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5、分馆挂牌：由各总馆具体组织，中心馆或授权总馆进行授牌；

6、考核评比：中心馆将在年底对各县市区文化馆总馆和直属分馆进行统一考核，对运行有效、成绩突出的单位（机构）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表彰奖励。对运行效果不佳、不履行职能的单位（机构）给予通报或摘牌。 

五、职责分工
     （一）中心馆主要职责
株洲市群众艺术馆作为全市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中心馆，承担对总馆的规划、指导、协调和评估等工作，负责统筹全市文化馆站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牵头组织总馆、分馆和加盟分馆开展层层联动的精品节目配送、艺术公益培训、群文活动赛事、非遗保护传承、数字文化服务等工作，进一步探索完善全市文化馆站数字平台建设，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共享共用。

     （二）总馆主要职责

 各县（市）区文化馆作为各县市区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总馆，接受中心馆的业务管理与指导，履行本级文化馆各项业务职能，承担对辖区内分馆的指导、协调、评估等工作，负责执行中心馆要求总馆参与完成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并指导分馆具体开展各项工作。

     （三）分馆主要职责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作为全市文化馆服务网络的分馆或服务点，实施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不少于48个小时。服务项目丰富，承担文化艺术辅导、文化活动实施、文化项目承办、特色文化建设等职责，并执行中心馆、总馆要求分馆参与的活动项目，拓展延伸服务，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服务点主要职责

      社会艺术培训机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文体活动室、民营文化场所作为全市文化馆的服务点，每周对公众开放时间不少于48小时，其中，免费/低收费开放时间不低于10个小时。服务项目丰富，承担文化艺术辅导、文化活动实施等职责，并执行中心馆、总馆要求各服务点参与的活动项目。

    六、基本要求
   （一）高度重视。建立文化馆总分馆制，是中央的文件精神和要求，也是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重要指标，也是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民生工程。各地要以“创建”为契机，争取政府领导重视，在人员、经费方面争取政府支持，明确专人负责，认真抓好总分馆建设。

    （二）狠抓落实。市群众艺术馆要统筹安排好统一管理软件平台等费用。各县（市）区文体广新局每年都要安排一定经费，用于文化馆总分馆建设。对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各文化场所，市文化馆将视情况安排一定的以奖代补资金，各地也要结合实际，采取专项补贴、以奖代补等形式给予一定资金支持，从而推动总分馆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三）强化宣传。建立总分馆制，实现各类资源共享，不仅可以让市民受益，还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成本。要大力宣传工作中的创新做法和工作成效，以点带面、逐步推广，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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